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擋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財圍法人臺灣營建硏究院 書函

地址：231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190號
11樓
聯絡人：胡暮薇
電語：02-89195094

電子郵件：vicky@tcri. org. 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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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 月 3日
發文字號：營建訓字第1150000528號
速別：菁通件
密等及鮮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報名簡章1份(11500l6P000020_1150000528_115D2000326-01. pd f) 

且
主旨：本院謹訂於115 年4月16日 （星期四）開辦 「 工程法務系

列－訴訟法上之設據法則與工程鑑定」 ，歡迎貴單位派員

參訓。

說明：
一、工程爭議類型這麼多，承包甯如何蒐證與保全證據？您知

道紇工日誌與月報之填寫 、 會議紀錄、照片、往來備忘

錄、函文等的重要性嗎？另外，在爭議處理過程中，雙方

線

二

扈

對於「事實」有其各自之解讀，如何籍由訴訟法規定之文

書丶讒人、勘驗、鑑定等證據方法呈現事實，為工程爭議

之核心。本課程將介紹訴訟法中重要的濫據法則及舉證方

式，並特別說明在工程爭議常見的 「 鑑定」，於爭議實務

上如何運作，以及法院如何看待鑑定報告。以期工程人員

面對工程爭議時，能對於資料之整理、鑑定程序之進行

等，能有更進一步之了解。

二 、 本課程正申請為技師與建築師執業執照換發辦法規定之課

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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